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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中 閔 彭 信 坤 簡 錦 漢 林 正 義 何 文 敬 單 德 興 趙 綺 娜 鄭 麗 嬌 梁 其 姿 楊 文 山 章 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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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讀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廿 一 日 第 六 次 院 務 會 議 紀 錄 
 



報 告 事 項 ： 
一 、 請 曾 志 朗 先 生 兼 代 本 院 副 院 長 ， 自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。 

二 、 請 歷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李 孝 悌 先 生 兼 任 本 院 總 辦 事 處 秘 書 組 組 主 任 ， 自 九 十 一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六

日 起 生 效 。 

三 、 請 歷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黃 進 興 先 生 兼 任 本 院 學 術 諮 詢 總 會 副 執 行 秘 書 ， 自 九 十 二 年 一 月 一 日 起

生 效 。  

四 、 續 聘 傅 祖 壇 先 生 為 調 查 研 究 工 作 室 主 任 ， 自 九 十 二 年 一 月 一 日 起 至 調 查 研 究 工 作 室 改 制 完 成 日 止 。 

五 、 各 所 （ 處 ） 升 等 案 經 本 院 聘 任 資 格 審 查 委 員 會 通 過 ， 經 核 定 致 聘 者 ， 計 左 列 六 名 提 請 備 查 ： 

　 物 理 研 究 所 擬 升 等 副 研 究 員 杜 其 永 先 生 為 研 究 員 案 。  

　 生 物 醫 學 科 學 研 究 所 擬 升 等 副 研 究 員 張 程 先 生 為 研 究 員 案 。 

　 生 物 化 學 研 究 所 擬 升 等 助 研 究 員 梁 博 煌 先 生 為 副 研 究 員 案 。 

　 社 會 學 研 究 所 擬 升 等 助 研 究 員 鄭 陸 霖 先 生 為 副 研 究 員 案 。 

　 植 物 研 究 所 擬 升 等 助 研 究 員 符 宏 勇 先 生 為 副 研 究 員 案 。 

　 資 訊 研 究 所 擬 升 等 助 研 究 員 王 新 民 先 生 為 副 研 究 員 案 。  

六 、 本 院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廿 二 日 至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期 間 ， 獲 頒 各 類 獎 項 者 ， 計 有 吳 瑞 院 士 等 三 十 五 人 次 （ 詳 如

附 件 一 ， 第 七 頁 ） 。 

七 、 學 術 諮 詢 總 會 核 定 九 十 二 年 度 第 一 梯 次 博 士 後 研 究 人 員 ， 計 有 數 學 所 王 毅 等 通 過 五 十 七 人 （ 名 單 如 附 件

二 ， 第 九 頁 ） 。 其 中 分 生 所 黃 敏 郎 、 生 化 所Yann Guerardel 及 語 言 所 籌 備 處 張 珮 琪 三 人 為 中 央 研 究 院 博

士 後 研 究 學 者 。 



八 、 本 院 九 十 一 會 計 年 度 截 至 十 一 月 底 收 支 執 行 狀 況 表 乙 份 ︵ 本 年 度 及 以 前 年 度 ， 如 附 件 三 ， 第

十 頁 ） 。 
九 、 本 院 九 十 二 年 度 各 項 重 要 會 議 時 間 如 下 ： 

時 間 會 議 名 稱  時 間 會 議 名 稱 

一 月 九 日 九 十 二 年 第 一 次 院 務 會 議  五 月 廿 七 、 廿 八 日 學 術 暨 行 政 主 管 座 談 會  

一 月 十 日  第 十 次 國 內 院 士 季 會   七 月 十 日  九 十 二 年 第 四 次 院 務 會 議  

三 月 十 三 日  九 十 二 年 第 二 次 院 務 會 議   九 月  第 十 二 次 國 內 院 士 季 會  

四 月 十 九 日  第 十 八 屆 評 議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  九 月 十 八 日  九 十 二 年 第 五 次 院 務 會 議  

五 月  第 十 一 次 國 內 院 士 季 會   十 月 十 八 日  第 十 八 屆 評 議 會 第 三 次 會 議  

五 月 十 五 日  九 十 二 年 第 三 次 院 務 會 議  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 九 十 二 年 第 六 次 院 務 會 議  

主 席 報 告 ：  
  十 二 月 三 日 民 生 報 及 中 國 時 報 報 導 ， 未 來 沒 有 足 額 進 用 身 心 障 礙 人 員 的 機 關 首 長 要 記 過

一 次 ， 人 事 主 管 記 申 誡 二 次 ， 經 過 人 事 室 詢 問 相 關 單 位 ， 這 是 因 為 行 政 院 在 今 年 十 二 月 二 日

發 文 所 屬 單 位 ， 修 正 ﹁ 進 用 身 心 障 礙 作 業 要 點 ﹂ 部 分 規 定 ， 如 果 連 續 二 年 未 足 額 進 用 ， 更 要

加 重 處 分 。  

據 銓 敘 部 表 示 ， 新 的 規 定 只 適 用 於 行 政 院 所 屬 單 位 ， 並 未 將 修 正 的 法 規 函 轉 行 政 院 以 外 各 機 關 。

但 是 依 照 ﹁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﹂ 規 定 ， 未 足 額 進 用 之 單 位 必 須 繳 納 罰 款 。 根 據 人 事 室 統 計 ， 依 法 本

院 必 須 進 用 身 心 障 礙 者 八 十 八 人 ， 目 前 已 進 用 四 十 六 人 ， 尚 不 足 四 十 二 人 ， 故 十 二 月 份 本 院 繳 納 近



六 十 七 萬 元 罰 款 。 立 法 院 每 年 審 查 本 院 預 算 時 都 會 提 起 未 足 額 進 用 身 心 障 礙 人 員 事 宜 ， 且 已 不 許 本

院 再 編 列 預 算 繳 交 罰 款 。  

請 各 位 所 長 、 主 任 檢 視 所 （ 處 ） 各 項 工 作 性 質 ， 如 有 適 合 身 心 障 礙 人 士 擔 任 者 ， 可 儘 量 保 留 缺

額 ， 固 定 進 用 。  

 



討 論 事 項 ：  
案 由 ： ﹁ 中 央 研 究 院 與 國 立 清 華 大 學 合 作 協 議 ﹂ ， 請 討 論 。  

︻ 提 案 單 位 ： 秘 書 組 ︼  

說 明 ： 

一 、 研 訂 本 院 與 國 立 清 華 大 學 合 作 協 議 之 主 要 目 的 ， 係 為 整 合 資 源 、 培 養 年 輕 優 秀 研 究 人 才 及 厚 植

研 究 創 發 潛 力 。 

 二 、 為 儘 速 完 成 合 作 協 議 草 案 之 擬 定 ， 本 院 與 清 華 大 學 自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四 日 迄 今 ， 共 召 開 四 次 正 式 會 議 （ 六

月 四 日 、 六 月 廿 四 日 、 九 月 十 一 日 、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， 歷 次 會 議 紀 錄 詳 見 附 件 四 ， 第 二 十 頁 ） 及 二 次

小 型 會 議 （ 十 月 一 日 於 中 研 院 、 十 月 九 日 於 清 華 大 學 ） 。  

 三 、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由 本 院 李 院 長 及 清 大 徐 校 長 共 同 主 持 之 ﹁ 中 央 研 究 院 與 清 華 大 學 合 作 協 議 第 四

次 會 議 ﹂ 通 過 ﹁ 中 央 研 究 院 與 國 立 清 華 大 學 合 作 協 議 ﹂ 。  

四 、 附 ﹁ 中 央 研 究 院 與 國 立 清 華 大 學 合 作 協 議 ﹂ ︵ 如 附 件 五 ， 第 廿 八 頁 ︶ 乙 份 。  

決 議 ： 

一 、 修 正 序 言 及 第 二 、 六 、 七 、 九 條 ︵ 詳 如 附 件 五 ︶ 。 

二 、 修 正 通 過 ︵ 舉 手 表 決 ， 過 半 數 同 意 ︶ 。 

秘 書 組 後 記 ： 朱 副 院 長 會 後 與 清 華 大 學 聯 繫 ， 除 上 述 條 文 外 ， 另 於 第 三 條 第 二 項 增 列 部 分 文 字 。 



臨 時 動 議 ：  
提 案 一 ： 有 關 本 院 ︽ 週 報 ︾ 登 載 之 院 內 研 究 人 員 出 國 動 態 ， 爾 後 如 係 出 國 參 加 審 查 會 議 ， 為 確 保 審 查 不

公 開 及 保 密 原 則 ， 建 議 免 予 登 載 週 報 。       ︻ 提 案 人 ： 分 生 所 沈 哲 鯤 所 長 ︼  

主 席 裁 示 ： 請 秘 書 組 依 提 案 原 則 辦 理 。  

 

  

提 案 二 ： 各 所 ︵ 處 ︶ 現 有 編 制 內 研 究 助 理 員 額 ， 依 院 方 規 定 於 出 缺 後 ， 該 缺 額 將 由 院 方 統 籌 處 理 ， 此 一

做 法 使 各 所 ︵ 處 ︶ 用 人 彈 性 降 低 ， 因 為 各 單 位 為 保 留 員 額 ， 對 於 現 有 研 究 助 理 工 作 表 現 之 評

估 將 趨 保 守 ， 影 響 優 秀 人 才 進 用 ， 建 請 人 事 室 重 新 檢 討 現 行 規 定 之 合 宜 性 。  

︻ 提 案 人 ： 統 計 所 陳 珍 信 所 長 、 分 生 所 沈 哲 鯤 所 長 ︼  

主 席 裁 示 ： 請 人 事 室 儘 速 統 計 本 院 現 有 編 制 內 研 究 助 理 人 數 ， 並 蒐 集 各 所 ︵ 處 ︶ 之 意 見 ， 研 擬 方 案 提 送

下 週 主 管 會 報 討 論 。  


